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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 

【109年評字第 1318號】 

申  請  人 ○○○ 住○○○ 

代 理 人 ○○○ 住○○○ 

相  對  人 A○○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設○○○ 

法定代理人 ○○○ 住○○○ 

 

上列當事人間「違反告知義務」爭議事件，經本中心第三屆評議委員會民

國 109年 9月 11日第 63次會議決定如下： 

 

主文 

確認申請人與相對人間保單號碼第○○○985號○○○終身壽險及所附加

之○○○醫療健康保險附約、○○○豁免保險費附約存在。 

 

事實及理由 

一、 程序事項： 

按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金融

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

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務

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

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第 2項定有明文。查申請人前向相對人提出申訴，相對人於民國(下

同)109 年 4 月間回覆申訴處理結果，申請人不服，爰於 109 年 6 月 8

日提出評議申請，本中心於同年月 9日收文，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二、 申請人主張： 

(一) 請求標的： 

確認保單號碼第○○○985號保險契約存在。 

（詳申請人評議申請書、補充資料及電話紀錄） 

(二) 陳述： 

1、 申請人以本身為要、被保險人於 108年 1月 14日投保相對人第○○○

985號保險契約，另附加○○○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及○○○豁免保險費

附約（下合稱系爭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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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人於 108年 3月 12日經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

醫院）診斷為左側乳癌，108 年 4 月 25 日檢附診斷書向相對人申請理

賠，相對人於 108年 5月 3日寄出理賠照會通知單，又於 108年 6月 6

日寄出理賠照會通知單，申請人皆於期限內補全，卻收到相對人於 108

年 7月 19日寄出的存證信函通知解除契約。 

3、 申請人於 108 年 1 月 14 日同時投保 B○○人壽保險附加○○○醫療健

康險加重大傷病險，108 年 4 月 25 日同時檢附診斷書向 B○○人壽申

請理賠，B○○人壽 108 年 4 月 30 日寄出理賠照會通知單，於 108 年

12月 26日結案匯款至申請人○○○帳戶等語。 

（餘詳申請人評議申請書及補充資料） 

三、 相對人之主張： 

(一) 請求事項：申請人之請求為無理由。 

(二) 陳述： 

1、 申請人於 108 年 4 月 11 日至 108 年 4 月 16 日因「左側乳癌」於成大

醫院住院理賠爭議乙事，相對人已於 109年 6月 19日依約給付申請人

新臺幣（下同）34,784元（含滯延息 3,458元）在案。 

2、 申請人於 108年 1月 14日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相對人於 108年 4月 29

日收訖申請人因左側乳癌逾上述期間至成大醫院接受治療之理賠申請，

因理賠案件審核之必要，經申請人書面同意後，相對人遂向相關醫療

院所調閱申請人之就診紀錄、病歷及檢查報告等資料，經查奇美醫療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保險專用病情摘要表資料顯示，

申請人曾於 108年 3月 6日至奇美醫院門診，且主訴「乳房結節併痛」

並經醫師診斷為「疑似左側乳腺腫瘤」，且當日門診病歷記載「…鑑別

診斷、病情及療效：主要症狀有惡化現象…」，且有 106年 4月 3日乳

房超音波掃瞄檢查、乳房攝影檢查及 106 年 6 月 12 日門診病歷資料，

但申請人就要保書中告知事項「02 過去二年是否曾因接受健康檢查有

異常情形而被建議接受其他檢查或治療」、「09 被保險人有投保健康險

（不含長期照顧保險）時，請回答現在是仍否患有下列疾病：…」勾

選為「否」，已明確違反保險法第 64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條款第 8

條（○○○醫療健康保險附約第 18條及○○○豁免保險費附約第 9條

約定）且影響相對人對於系爭保險契約危險評估甚鉅。據此，相對人

解除系爭保險契約，實屬有據。 

3、 申請人曾於奇美醫院行超音波檢查並經醫師建議進行後續追蹤，但於

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時，卻未如實告知投保前就診大約日期、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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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結果、就診醫院，相對人甚感不解與遺憾，倘申請人認為相對人

解除契約無據，應提出相關檢查報告診斷證明等醫務資料反證，而非

僅憑同業核保評估語理賠結論要求相對人比照辦理等語。 

（餘詳相對人陳述意見函） 

四、 兩造不爭執事實： 

(一) 申請人以本身為要、被保險人，於 108年 1月 14日向相對人投保系爭

保險契約。 

(二) 申請人於 108年 3月 12日經成大醫院診斷為左側乳癌。 

五、 本件爭點： 

申請人請求確認系爭保險契約存在，是否有據？ 

六、 判斷理由： 

(一) 按保險法第 64條第 1、2項規定：「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

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

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

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

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而此規定之目的乃在於追求保險制度中

「對價平衡」及「誠實信用」基本原則之實現，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違反據實說明義務，致保險人無法正確估計危險，若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未告知或不實說明之事項與保險事故發生有相關連時，縱使保險事

故已發生，並未造成額外之負擔，「對價平衡」亦未受到破壞，從而，

該條第 2 項但書規定，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

之事實時，保險人不得主張解除契約。再者，該條第 2 項但書所要求

之關連性，在解釋上須考量要保人可能心存僥倖，儘量隱瞞應據實說

明之事項，圖使原本為保險人所拒絕承保或須加費承保之危險，以較

低之保費獲得承保。一旦事故發生，即令與不實說明事項有關，至多

保險人可解除契約；如果兩者並無關係，被保險人即可以較低之保費，

從原本須繳更多保費或根本不為保險人所承保之保險中，獲得保險金

之補償，殊非事理之平。從而，應認關連性存在對象在於「說明或未

說明之事實」與「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之間，亦即當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已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或調整內容

予以承保（如調整保費或除外不保之約定）時，縱使保險事故已發生，

保險人仍得主張解除契約，如此解釋，可避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心存

僥倖，亦可落實本條對價衡平之精神，較為妥適（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 107年度保險上字第 5號民事判決參照）。是以，保險人既於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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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面詢問被保險人相關病史，自屬保險人為評估危險所必須獲取之

資料。爰此要保人於投保時，針對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有據實說明之

義務，俾使保險人為危險評估，避免因該未告知或不實說明之事項，

而造成額外之負擔，進而破壞對價平衡。 

(二) 本件申請人主張伊遭相對人以違反告知義務為由解除系爭保險契約，

經查，申請人於其簽署之人身保險要保書，「被保險人告知事項」欄中

就「02 過去二年是否曾因接受健康檢查有異常情形而被建議接受其他

檢查或治療(A2)？」、「09被保險人有投保健康險（不含長期照顧保險）

時，請回答現在是否仍患有下列疾病：…」予以書面詢問，可知上開

事項為系爭保險之重要事項無訛，惟就上開事項勾選「否」。是本件爭

點厥為：申請人投保系爭保險時，是否有違反保險法第 64條據實說明

義務？倘申請人未據實說明，則是否影響危險評估？相對人解除系爭

保險契約有無理由？ 

(三) 就前揭爭點，經本中心檢附兩造所提資料，諮詢本中心專業顧問，其

意見略以：  

1、 申請人於 108年 1月 14日向相對人投保終身壽險，並附加醫療健康保

險附約及豁免保險費附約。按現有奇美醫院門診病歷，申請人在投保

前兩年內有做過乳房超音波和乳房攝影，兩項檢查皆有異常，異常情

形如下: 

(1) 106年 3月 6日門診，診斷：主要症狀有惡化現象。 

(2) 106年 4月 3日接受乳房超音波檢查，檢查結果：左側乳房疑似有囊腫

或纖維腺瘤、雙側乳房皆有囊腫，<0.5公分、BI-RADS分類為 3，可能

是良性，建議 6個月後追蹤。 

(3) 106年 4月 3日也接受乳房攝影，檢查結果：右乳有異常，建議進一步

放大檢查。 

(4) 106 年 6 月 12 日門診，診斷：右乳有微小鈣化，建議局部放大影像再

檢查一次。 

2、 申請人在投保前兩年內有做過乳房超音波和乳房攝影，兩項檢查皆有

異常，且被建議進一步檢查和追蹤，但申請人就要保書中下方告知事

項未據實說明，所以有未盡告知義務之事實、有違反保險法第 64條書

面告知事項「02 過去二年是否曾因接受健康檢查有異常情形而被建議

接受其他檢查或治療」。 

3、 兩側乳房發現有囊腫，未來有可能需要手術切除，也有可能變化為癌

症，而需要持續治療，按一般核保實務之處理方式為：醫療險批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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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但不影響終身壽險和豁免保費附約之危險估計。 

(四) 本中心為求慎重起見，就前揭爭點再檢附卷證資料，諮詢本中心另位

專業顧問，其意見略以：  

1、 申請人於 108年 1月 14日要保，而於投保前二年內的 106年 4月 3日

及同年 6月 12日二次因疑似左側乳腺腫瘤門診，卻未於要保書告知事

項中揭露，已有違反據實說明義務。 

2、 投保前有疑似乳腺腫瘤，在核保實務上，醫療、重大疾病及癌症險批

註除外即可，壽險則為標準體；是依實務作法，因無須加費，故不影

響危險估計，相對人主張違反告知義務解除契約，應不合宜。 

(五) 從而，依前揭專業顧問意見，申請人於投保前二年內，有做過乳房超

音波和乳房攝影，兩項檢查皆有異常，惟未於要保書健康告知事項為

告知，有違反據實說明義務。然其未告知之事實不影響終身壽險和豁

免保費附約之危險估計。又雖醫療險部分需批註除外，有影響相對人

對於醫療險附約危險之估計，但對價衡平原則未遭破壞，而未達相對

人得解除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之程度。故相對人主張申請人違反保險法

第 64條第 2項據實告知義務，影響危險估計而解除系爭保險契約，難

認有據。 

七、 綜上所述，申請人請求確認其與相對人間第○○○985號系爭保險契約

存在乙節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審

酌核與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 據上論結，本件評議申請為有理由，爰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9   月   1 1  日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兩造應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

議決定之意思，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9條第 2項，金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其商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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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金

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評議決定

超過一定額度，而金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金額或財產價值至一定額度者，亦同。 

申請人如不接受本評議決定，得另循民事法律救濟途徑解決。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或同居家屬之利益、曾

服務於該金融服務業離職未滿三年或有

其他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時，應自

行迴避；經當事人申請者，亦應迴避。 


